六、广告经营登记流程图


















































































予以许可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广告经营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分 管 局 长 审 批





审核


承办人提出处理意见——股长签署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 请


填写《广告经营登记申请表》，提交《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法定形式，退回申请人，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服务指南


一、广告经营登记材料


（一）户外广告发布登记： 1、《户外广告登记申请表》；


2、户外广告发布单位和广告主的营业执照，或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经营资格证明文件；


3、发布户外广告的场地或者设施的使用权证明。包括场地或设施的产权证明、使用协议等；


4、户外广告样件； 


5、法律法规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需要提交的其它文件。                                                           受委托发布户外广告的，应当提交与委托方签订的发布户外广告的委托合同、委托方营业执照或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经营资格证明文件，广告形式、场所、设施等用于户外广告发布，按照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规定，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发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审批的广告，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二）户外广告变更登记：1需要改变户外广告发布期限、形式、数量、规格或者内容的，户外广告发布单位应当向原登记机关提交下列申请材料申请变更登记：


 2、《户外广告变更申请表》；


3、原《户外广告登记证》；


4、与变更事项相关的文件。


（三）广告经营单位登记（兼营广告经营业务的事业单位）：1、《广告经营资格申请登记表》；


2、加盖印章的《事业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3、《广告审查员资格证》和《事业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及广告业务员和广告审查员身份证复印件；4、房屋产权证复印件（租用私房的，产权所有人应在申请登记表中，产权单位证明栏内签字）；5、负责人任职文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四）广告经营单位变更（兼营广告经营业务的事业单位）：1、《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


2、原《广告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与变更广告经营范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场所事项相关的证明文件；             


（五）广告经营单位登记（兼营广告的企业）：1、《广告经营登记申请表》；                                                                                                                            2、广告媒介证明。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期刊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批准方可经营的媒介，


3、广告经营设备清单、经营场所证明；


4、广告经营机构负责人及广告审查员证明文件；


5、单位法人登记证明。


（六）广告经营单位变更登记（兼营广告的企业）：1、《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


2、原《广告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与变更广告经营范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场所事项相关的证明文件。


备注：


办理地点：县工商局市管股


服务电话：0796-3529109


监督电话：0796-3529108


4、法定时限：20日


5、承诺时限：5日








